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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宋文超、戴荣明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期限 详见以下“承诺事项的内容” 

承诺事项的内容 
本人为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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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就公司生产相关事项，本人郑

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承诺将切实履行自身管理职责，督促公司下

属各子公司按照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的相关要求开

展生产活动。如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年产品产量超出环

评批复产能要求的，将按照超出的比例由公司扣发本

人本年度的年终绩效薪酬（具体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执

行）。如公司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由本人向公

司（含下属子公司）承担连带经济补偿责任。 

二、本承诺书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公司生产管

理责任落实、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本承

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在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

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公

司有权依法要求本人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因此给公

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挂牌公司全称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宋文超、戴荣明、武汉吉和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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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期限 详见以下“承诺事项的内容” 

承诺事项的内容 

本企业/本人为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拟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就公司及子公司

超产能生产、未及时取得相关资质等相关事项，本企

业/本人承诺： 

一、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所述

的超产能生产、未及时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事项，或其他因违反法

律法规的事项而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或者承担任何

形式的法律责任，本企业/本人将全额补偿公司及其

子公司因此而遭受一切损失、索赔、成本和费用，并

使公司及其子公司免受损失，确保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企业/本人将通过一切可行的方法和途径促使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及子公司所具备的业务资质证

书所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本承诺函自本企业/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在本

企业/本人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且

不可撤销。如因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公司

有权依法要求本企业/本人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因

此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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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鉴于公司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为

了支持公司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文超、戴荣明自愿出具

《实际控制人关于加强公司产能管理的承诺函》；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文超、戴荣

明、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吉和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自愿出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承诺函》。 

 

三、其他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实际控制人关于加强公司产能管理的承诺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函》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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